
— 1 —

大渡口府办发〔2018〕56 号

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大渡口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

级自然保护区长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
跳磴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大渡口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效

管理工作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6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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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渡口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效管理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

区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积极落实“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，

不搞大开发”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区境内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

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（以下简称“保护区”）的建设和管理，特

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长江上游珍稀、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渡口段起于蜂

窝子（大渡口区与九龙坡区交界处）、止于长江地维大桥，全长

700 米，全域属实验区。我区涉及保护区水域面积较小，河岸为

陡岩、铁路和垂直岩壁，岸线范围内无重点保护植物，保护区内

无捕捞渔船作业，无砂石码头，无餐饮船，无挖砂采石场点，无

旅游开发、水电开发等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活动，无涉河工程。

保护区下游邻近水域涉河工程新白沙沱铁路长江大桥项目于

2018 年 1 月 25 日已正式投入运营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强化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，维护长江上游鱼类种群多样

性和自然生态环境，合理持续利用渔业资源，补偿因涉河工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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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，及时拯救长江上游濒危鱼

类，推动保护区及长江大渡口段生态环境持续向好。

三、主要工作

（一）加强涉河工程监督管理。严格执行保护区涉河工程准

入制度，切实加强可能涉及的涉河工程监督管理。针对保护区下

游邻近水域涉河工程新白沙沱铁路长江大桥项目，要设置禁鸣标

志和保护区标识牌，加强桥面雨水冲刷废水、场界噪声等监督管

理，做好环境风险评估及救治响应预案。强化水域生态监测，确

保保护区邻近水域渔业资源完整。

（二）加大保护区宣传教育。要大力开展生物多样性知识宣

传，以开展“全国放鱼日”“世界野生动物保护日”“世界湿地日”

等活动为载体，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保护区知识，积极倡导

全社会支持、关心保护区工作。在保护区周边设置保护区宣传标

语，向沿江群众发放保护区宣传手册，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，

大力宣传加强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努力营造保护

长江母亲河、保护珍稀鱼类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保护区日常巡护。建立保护区相关部门联合执法

制度，增加巡查频次，扩大巡护范围，建立巡护台账，及时发现

和查处违法行为，实现保护区巡护时间、空间全覆盖。

（四）严格保护区建设项目准入审查。产业布局要坚持“生

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理念，符合自然保护区法规的要求。根据

环保部等十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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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15〕57 号）精神，切实加强涉及保

护区建设项目的准入审查。建设项目选址（线）应尽量避让保护

区，确因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无法避让的，要严

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。严禁一切未批先建行为，否则一律

依法责令恢复原状，消除影响，并给予高限处罚，涉嫌犯罪的移

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五）严厉打击涉及保护区的违法犯罪。充分发挥行政执法

与刑事司法“两法”衔接机制的作用，严厉查处打击涉及保护区

的非法捕捞、非法采砂和违法建设等违法犯罪，坚决遏制涉及保

护区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（六）全面落实保护区砂石禁采。严格执行水利部长江委禁

采令和市政府有关要求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严防非法采砂。从

严控制涉及保护区的航道疏浚等采砂作业，所采砂石归政府处

理，疏浚、清淤部门和作业单位一律不得售卖砂石。进一步落实

属地监管责任，及时制止非法采砂和砂石转运。对保护区内的非

法采砂行为严格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予以高限处罚，涉嫌犯罪的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七）切实做好保护区渔业资源养护。通过实施人工鱼巢建

设项目，修复鱼类关键的生存环境。对伤病、搁浅或误捕的保护

动物，要及时进行抢救，降低意外伤害死亡率。积极推动渔民转

产转业，减小捕捞强度。

四、组织保障及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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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是开放性的多功能水域，保护区管理是多部门参与的系

统工程，必须进一步落实各部门和相关镇街的管理责任，加强保

护区管理考核，严格执纪问责。成立大渡口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

自然保护区工作组，工作组组长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兼任，相关

单位为成员单位。办公室设在大渡口区农委，负责综合协调解决

保护区管理问题，由区农委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各成员单位具

体职责分工如下：

区监委：按照职能职责和有关规定，严格执纪问责，对保护

区管理中的不作为、乱作为等进行严肃处理。

区发展改革委：负责严格落实保护区内项目立项审批管理。

区交委：负责加强对保护区港口岸线、桥梁和船舶的管理，

严守自然岸线的“生态红线”。

区农委：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护和水生动植物保护

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建立健全保护区管理制度，开展保护区

日常管理、法规和科普宣传、救护珍稀（濒危）水生野生动物、

协助科学研究，查处非法捕捞、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。

区环保局：牵头保护区建设项目准入审查、污染防治、违法

建设问题整改等工作，对涉及保护区的违法建设、破坏生态环境、

环境污染等案件依法进行查处。

区公安分局：负责保护区内的社会治安和稳定工作，依法从

严查处涉及保护区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区国土分局：负责严格保护区内用地审批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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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新闻中心：负责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保护知识的

宣传，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。

跳磴镇政府：按照属地原则，负责落实保护区日常管理工作，

及时制止和处理非法捕捞、非法采砂和违规建设等违法行为。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
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6 日印发


